
 
 

 

歌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計畫順利獲得台灣台北地方法院裁定認可 

 

一、歌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計畫前於民國(下同)99 年 2 月 9 日經關係 

人會議表決通過，99 年 8 月 5 日正式獲得台灣台北地方法院 97

年度整字第 7、9 號裁定認可，歌林公司感謝各組債權人、主管機

關及社會各界的支持並承蒙法院裁定認可，願意給予歌林公司透

過執行重整計畫達到事業體重建更生的機會。 

 

二、歌林公司重整團隊除了感謝各界的鼎力支持，日後將全力以赴 

力落實相關重整計畫的執行，包括營業讓與的公開標售及持續處 

分相關資產，處分資產所得將儘速依重整計畫內容，償還各債權 

人。 

 

三、於重整計畫執行期間，懇請社會各界繼續給予歌林公司支持與配 

合，俾利重整計畫能圓滿達成，共創多贏契機。 

 

            

 

歌林股份有限公司 
   


